现场踏勘确认及承诺书

意向承租方（以下简称“我方”）对             招租资产的现场进行了实地踏勘。我方对招租方挂牌出租的标的现场情况都进行过充分了解和确认,了解标的内外有关墙体、水路电路、排水等全部现状，自愿按现状承租该商铺，自愿接受出租标的全部现状及瑕疵,并愿承担一切责任与风险。

我方承诺，已阅读并知晓资产挂牌公告、《房屋租赁合同》的全部条款及内容，认可接受上述公告及合同中的全部条款及约束条件。

我方承诺，如竞得铺面，愿意按照《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产权交易服务收费标准》以租赁期限内租金总额的2.5%向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缴纳交易服务费（具体计算标准：成交月租金*12个月*租赁年限*2.5%，单个标的不低于1000元）。 

我方同意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应收取的交易服务费用，不因我方与招租方无法签署《房屋租赁合同》或后续任何争议等问题而拒绝缴纳，我方同意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已收取的交易服务费用，不因我方与招租方无法签署《房屋租赁合同》或后续任何争议等问题而返还。

        意向承租方 (踏勘人)：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法人签名、盖章) （自然人应按手印）

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   月    日

